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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昆山市研发机构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

 
一、支持重点 

支持企业引进和新建研发中心等各类研发机构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. 研发机构须是从事自然科学及相关领域研究开发和实验

发展，或从事企业内部技术开发、产品开发、工艺开发和相关技

术服务的机构； 

2. 设立研发机构的企业应为在我市注册的企业法人，经营状

况良好，具有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，财务会计核算制度规范，对

科技研发机构建设和管理经费上有保障； 

3. 研发机构须符合有场地、有人员、有设备、有投入、有特

色业务，建有研发管理制度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。 

三、支持方式 

对新认定的昆山市级研发机构采用属地备案制，由各区镇根

据研发机构建设标准，自行组织评审认定，并报市科技局主管科

室备案。本项目常年申报。 

四、申报材料 

《昆山市科技计划项目责任主体信用承诺书》、《2018 年财政

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》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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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昆山市研发机构建设申报书； 

2. 研发场地证明材料和照片； 

3. 研发仪器设备清单和照片； 

4. 研发人员名册（包括团队成员学历证书或职称证书以及团

队成员的社保证明）； 

5. 研发投入证明材料，上年度财务报表等； 

6. 自主知识产权等其他所需的附件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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